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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概要》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以當前重要利用理論為主，如：成長管理、寇斯(Coase)之市場協商與交易成本等。 

2.今年重要時事有文林苑事件，果然就出現了，值得考生注意。 

 

一、智慧型成長管理所指為何？其基本規劃理念為何?(25分) 

答： 
(一)智慧型成長管理之意義：成長管理，係指導都市發展及土地開發之區位、型態、時序、強度、速度、總量

及品質。所謂智慧型成長管理，係指抑制蛙躍發展，蔓延發展，採取緊密發展，再造都市地區生活機能。 
(二)智慧型成長管理之規劃理念： 

1.緊密(compact)發展：都市蛙躍發展、鬆散發展，造成公共設施倍增，公共支出增加，故應以緊密發展替

代。因此要求開發者在劃定範圍內開發建設，在此範圍以外不鼓勵開發或不提供公共設施。 
2.公共設施同時性(concurrency)要求：要求開發者在進行土地開發之前，該地區之道路、排水、自來水、

電力、瓦斯等公共設施與維生系統必須已經完備或足夠，始可進行開發。 
3.保護優良農地：由於都市蛙躍發展、蔓延發展，造成大量優良農地之流失，因此藉由成長管理策略保育

農地資源。 
4.提供平價住宅：實施成長管理會造成房價上漲，對低收入戶產生排他效果，因而要求開發者在興建房屋

同時，亦應興建一定比例平價住宅，或以繳納關聯費方式替代。 
5.重視經濟發展：早期成長管理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管制成長、限制成長。晚近成長管理，以均衡成長為

目的，追求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平衡。 
6.成長付費：開發行為造成該地區人口成長，因而公共設施需求增加，其始作俑者應負擔其外部成本。 

 

二、何謂土地開發協議？臺灣地區都市計畫已實施分區管制，其開發協議時機有那些?(25分) 

答： 
(一)土地開發協議之意義：地方政府與土地開發商在合法及自願情形下，透過協商所達成的契約。協議之結果

由地方政府確保土地開發商於協議期間內具有土地開發權，而不受法令變動之干擾；相對地，土地開發商

必須承諾於協議期限內作某些改良措施或一些回饋(如：提供公共路權、捐獻土地、提供社區建設等)。 
(二)我國開發協議之時機：我國都市計畫雖已實施分區管制，但在下列時機仍存在一些協議空間： 

1.土地使用變更審議：私人依市場需求提供土地使用變更，由低價值使用變更為高價值使用，此時都市計

畫委員會扮演第三部門角色，而與土地開發商協議，以達成雙方可接受的結果。 
2.都市更新審議：實施者為提高都市更新效益(如：提高容積獎勵、縮短更新期間等)，此時都市更新委員

會扮演第三部門角色，而與實施者協議，以達成雙方可接受的結果。 
3.都市設計審議：都市設計包括許多大規模基地開發，而大規模基地開發常伴隨容積獎勵申請。此時都市

設計委員會扮演第三部門角色，而與土地開發商協議，以達成雙方可接受的結果。 
 

三、都市更新有那些重要的辦理程序?其交易成本有那些？(25分) 

答： 
(一)都市更新之重要辦理程序： 

1.劃定更新單元：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利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

定劃定基準，自行劃定更新單元，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更新事業。前項之申請，應經該更新單元範圍

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

積十分之一之同意。 
2.預備公聽會：實施者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連同公聽會記錄，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 
3.擬具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

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實施者得擬具都市更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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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報核。 
4.擬具權利變換計畫報核：實施者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利變換計畫報核。但必

要時，權利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一併辦理。 
5.公開展覽及舉行公聽會：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擬定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 
6.審議及核定實施：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

發布實施。 
(二)都市更新之交易成本： 

1.協調整合的成本：更新地區，土地及建物產權零細而複雜，須整合多數所有權人同意參加更新，費時又

不易成功。 
2.權利變換的成本：更新前後之產權分配，包括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權利清理等，須徵求參加人之意

見，如有異議，應協調處理。 
3.資金籌集的成本：由於都市更新，涉及建物興建，所需資金甚鉅，因此資金籌集不易。 
4.申請核准的成本：辦理都市更新須先向政府申請核准，俟政府核准始可進行更新。從申請至核准需要一

段時間，此即時間成本。另申請所擬訂的報告書，均須花費成本。 

 

四、都市土地保護區劃設目的為何?若影響地主權益，有那些補救措施？(25分) 

答： 
(一)劃設保護區之目的： 

1.生態保護：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及環境，避免受外在因素干擾。 
2.地質脆弱：防治沖蝕、崩塌、地滑、土石流失等地質災害，而影響人類生命財產安全。 
3.環境敏感：河川、水庫、湖泊、濕地、山坡地、水源地等環境敏感地區，減少人類活動。 

(二)劃設保護區而影響地主權益之補救措施： 
1.差別估價：以使用價值代替市場價值為土地估價基礎，採用差別估價，降低財產稅負擔。 
2.發展權購買：由政府購買土地所有權一束權利中之發展權，至於土地的其他權利仍保留給所有權人。 
3.發展權移轉：限制發展土地之所有權人可以將土地發展權移轉至附近可發展土地上。 
4.保育地役權：土地所有權人設定或捐贈保育地役權給政府機構或保護組織，以獲得稅賦減免。 
 


